屏東縣萬巒鄉生命紀念園區管理人員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
   一、屏東縣萬巒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本鄉生命紀念園區工作人員之管理及設施之使用與維護，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鄉生命紀念園區管理人員執行職務，除殯葬管理條例、屏東縣萬巒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公務員服務法及其他相關法令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三、本鄉生命紀念園區管理人員應負責辦理下列事項：

    (一)公墓管理人員及工作人員應忠於職守，不得有違法及徇私舞弊行為。

    (二)依法受理民眾使用本鄉生命紀念園區納骨堂之申請、開立繳費單據及後續民眾持繳費憑證洽辦進塔事宜。
    (三)前款有關民眾申請進塔事宜，管理人員應按屏東縣萬巒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納骨堂應登記事項辦理，應妥善保管永久保存，職務異動時列入移交項目。

    (四)有關納骨堂櫃位管理，應逐月確實清點。倘有民眾申請退櫃應切實註銷，並於管理資訊系統及每月報表確實辦理銷帳。
    (五)管理人員應於每月10日前將前一月受理申請報表陳報本所備查。

    (六)納骨堂及環保葬區之清潔、綠美化及園區內各項設施之維護，應確實執行不得怠惰，以免影響觀瞻及本所形象。

    (七)民眾辦理晉堂事宜時，管理人員應親自帶位及隨時掌握民眾動向，以善盡管理職責，並於合宜地點加裝監視錄影設備，以維護本所及民眾之權益。

    (八)管理人員應遵守勤務紀律，不得遲到早退、不假外出或擅離職守，並應注意服裝儀容及服務之儀節。

   四、違反本注意事項之規定者，得依有關法令規定究辦。

   五、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簽核修正之。

   六、本注意事項自發布日施行。                                        

